附件11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安置適切性評估表
	學校/園所
	
	學生/幼兒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特教相關服務執行情形

	服務內容
	學校/園所執行情形
	具體說明

	教

育

安

置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資源班
□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已執行 

□未執行，未執行原因：

	

	二、安置適切性之意見

	適應情形
(請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填寫)
	1、 適應情形：□適應良好 □雖有困難，但仍可接受  □適應困難
2、 說明：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簽名日期：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適應情形
(教師填寫)
	一、適應情形：□適應良好 □雖有困難，但仍可接受  □適應困難
二、說明：
教師簽名：                          關係：□普通班教師 □特教教師 
簽名日期：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如多位教師填寫，請自行增列表格）

	建議與擬辦

(有勾選「適
應困難」者 
，由學校/園所填寫)
	(具體說明校內未來輔導介入措施與安置)


	承辦人簽章
	輔導主任簽章
	校(園)長簽章

	
	
	


※本表請於學生或幼兒安置一個月內，由相關人員填寫,導師及相關處室各存查一份，若有安置適切性不佳,請逕依本市鑑定安置期程辦理。
※請學校/園所確實依學生或幼兒情形填寫，以符學生及幼兒安置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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